
臺北市政府 112.12.21.  府訴一字第1126085457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訴　　願　　人　○○○

共同訴願代理人　○○○律師

兼　送達代收人

共同訴願代理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

訴願人等 2人因結婚登記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112年9月20日北市安

戶登字第112600854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訴願人○○○（本國籍，下稱○君）與同性別之訴願人○○○（大陸地區

人民，下稱○君）於民國（下同）112年9月20日檢附結婚登記申請書、身

分證明文件及結婚書約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結婚登記。經原處

分機關依內政部112年9月11日台內戶字第1120243957號函釋（下稱112年9

月11日函釋）略以，中國大陸人民須先與臺灣人民成立合法婚姻關係，成

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始得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下稱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申請來臺團聚，俟面談通過入境後，檢附相關文件始

得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兩岸人民結婚面談及戶籍登記係屬符合法律

規定後之附隨行政行為，倘經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主管機關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下稱陸委會）妥處兩岸人民同性婚姻議題，兩岸人民得依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為同性結婚後，該部即得配合辦理後續結婚面談及同性結婚登記

事宜；另依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下稱辦理結婚作業規定）

第 5點第2款第6目規定，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結婚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

明文件及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

之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原處分機關乃以112年9月20日北市安戶登字第

112600854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訴願人等 2人依前開規定備妥相關結

婚證明文件，俾憑辦理。原處分於112年9月22日送達，訴願人等 2人不服

，於 112年10月1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11月29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

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本件訴願人等 2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辦理結婚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以

　　原處分請訴願人等 2人備妥相關結婚證明文件，俾憑辦理，已具否准

　　之意思表示，即含有駁回訴願人等 2人申請之法律效果，應認係行政

　　處分，合先敘明。

二、按戶籍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4條第 1款第4目規定：「戶籍登記，指

　　下列登記：一、身分登記：……（四）結婚、離婚登記。」第 5條規

　　定：「戶籍登記，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其轄區內分設戶政

　　事務所辦理。」第9條第1項規定：「結婚，應為結婚登記。」第33條



　　第1項規定：「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下稱施行法）第 2條規定：「相

　　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

　　之永久結合關係。」第 4條規定：「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

　　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

　　號解釋之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第24條第 2項規

　　定：「民法以外之其他法規關於夫妻、配偶、結婚或婚姻之規定，及

　　配偶或夫妻關係所生之規定，於第二條關係準用之。但本法或其他法

　　規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0條之 1規定：「大陸地區人民

　　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建

　　檔管理之；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不予許可其團聚、居留或定居

　　之申請。……。」第17條第 1項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

　　民配偶，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

　　臺灣地區依親居留。」第41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陸地區人民

　　間之民事事件，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適用臺灣地區之法律。……本

　　章所稱行為地……，指在臺灣地區或大陸地區。」第52條第 1項規定

　　：「結婚或兩願離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行為地之規定。」

　　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 1點規定：「內政部（以下簡稱

　　本部）為利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特訂定本作業規定。」第 5

　　點規定：「結婚登記之申請，戶政事務所應查驗下列證件：（一）身

　　分證明文件……（二）結婚證明文件：…… 6、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

　　結婚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本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加蓋

　　『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在

　　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作成之文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

　　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大陸配偶婚姻狀況證明有效期限，為大陸公證

　　處公證婚姻狀況證明，簽發公證書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

　　內政部112年1月19日台內戶字第1120240466號函釋（下稱112年1月19

　　日函釋）：「主旨：有關跨國同性婚姻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相關疑義，業經行政院會商司法院決議意見如說明……。說明：……

　　七、……至有關兩岸同性伴侶結婚 1節，因尚涉及入境事由、面談機

　　制及登記程序等整體行政管理措施，仍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之。……。」

　　112年9月11日台內戶字第1120243957號函釋：「……說明：……二、

　　……（二）……中國大陸人民須先與臺灣人民成立合法婚姻關係，成

　　為臺灣人民之『配偶』，始得依……規定申請來臺團聚，俟面談通過

　　入境後，檢附相關文件始得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三、有關

　　『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作業規定』第5點第 2款第6目規定，與大

　　陸地區人民辦理結婚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本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

　　出國許可證 1節，按兩岸人民結婚面談及戶籍登記係屬符合法律規定

　　後之附隨行政行為，倘經兩岸條例主管機關大陸委員會妥處兩岸人民

　　同性婚姻議題，兩岸人民得依兩岸條例為同性結婚後，本部即得配合



　　辦理後續結婚面談及同性結婚登記事宜。」

三、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以辦理結婚作業規定，要求訴願人應先通過結婚面談並

　　　提出通過面談許可證等資料，始得於我國辦理結婚登記，惟辦理結

　　　婚作業規定之法位階屬行政規則，不得超越母法增設權利限制，原

　　　處分所依據之辦理結婚作業規定，係對訴願人等 2人結婚權利加以

　　　法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二）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41條、第52條規定，訴願人等 2人於臺灣申

　　　請結婚登記，其等 2人之結婚行為地為臺灣，只要符合施行法規定

　　　，其婚姻即屬合法而應許其等 2人為結婚登記，可參陸委會109年5

　　　月15日陸法字第1090051090號函及監察院111年度內調字第6號國家

　　　調查報告佐證。

（三）訴願人等 2人無法完成結婚登記，純屬中央權責機關長期怠惰未制

　　　定兩岸同婚相關面談等行政配套措施，不可歸責於訴願人等 2人，

　　　更不能以此行政怠惰否定訴願人等 2人依法結婚之權利，原處分機

　　　關答辯理由與事實現況不符。請撤銷原處分，並依訴願人等2人112

　　　年 9月19日之申請，作成准予登記結婚日期為112年9月19日之處分

　　　。

四、本件訴願人等 2人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結婚登記，經原處分機關依內政

　　部 112年9月11日函釋意旨及辦理結婚作業規定第5點第2款第6目規定

　　，通知訴願人等 2人向內政部移民署洽辦相關作業並取得經內政部移

　　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

　　國許可證後，再行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有訴願人等 2人之結婚登

　　記申請書及結婚書約等影本附卷可稽。

五、至訴願人等2人主張辦理結婚作業規定，係對其等2人結婚權利加以法

　　律所無之限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其等 2人結婚行為地為臺灣，只

　　要符合施行法規定婚姻即屬合法，而應許其等 2人為結婚登記云云。

　　按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結婚登記者，應查驗結婚證明文件及經內政部

　　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

　　出國許可證；為辦理結婚作業規定第5點第 2款第6目所明定。復按兩

　　岸同性伴侶結婚因尚涉及入境事由、面談機制及登記程序等整體行政

　　管理措施，仍應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相關規定辦理；兩岸人民結婚

　　面談及戶籍登記係屬符合法律規定後之附隨行政行為，倘經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主管機關陸委會妥處兩岸人民同性婚姻議題，兩岸人民得依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為同性結婚後，內政部即得配合辦理後續結婚面談

　　及同性結婚登記事宜；有內政部112年1月19日及112年9月11日函釋意

　　旨可資參照。查本件○君為臺灣地區人民，其與大陸地區人民○君欲

　　成立施行法第 2條關係，主張於臺灣地區申請同性結婚登記；因本府

　　民政局前以 112年7月7日北市民戶字第1126019103號函就兩岸人民同

　　性結婚相關疑義報請內政部釋示，經內政部以112年9月11日函釋說明

　　兩岸人民同性婚姻議題，尚待中央主管機關陸委會妥處，戶政機關尚

　　無法逕為辦理結婚登記。是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函釋意旨，審認

　　訴願人等 2人申請同性結婚登記，仍須取得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



　　「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記」章戳之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相關

　　文件；惟訴願人等 2人並未提出相關資料憑辦，原處分機關乃駁回訴

　　願人等2人之申請，原處分非屬無據。惟按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意

　　旨，相同性別之 2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得成立具有親密性及

　　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受憲法第22條婚姻自由之保障及第 7條婚姻

　　自由之平等保護。立法機關依此意旨制定施行法，保障相同性別 2人

　　得成立永久結合關係，得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然本件訴願人等

　　2 人申請同性結婚登記，因當事人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依辦理結婚

　　作業規定第5點第2款第6目規定及內政部 112年9月11日函釋之適用結

　　果，於我國無法為結婚登記，似不符合上開司法院釋字第 748號解釋

　　意旨及逾越施行法立法意旨，致我國同性婚姻之保障未竟全功。惟憲

　　法第 111條規定，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中央立法權限。查

　　本件婚姻登記之法律適用及其解釋為中央主管機關權責，本府受其拘

　　束而僅得適用並執行，爰本件原處分機關所為原處分，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委員　宮　文　祥

中華民國　　　 112　　　 年　　　 12　　　 月　　　　21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10

1號）


